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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17/16 
增进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 

 人权理事会， 

 忆及大会、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以往通过的关于增进人民享有和平的权

利的所有决议， 

 还忆及大会 1984 年 11 月 12 日题为“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的第 39/11
号决议和《联合国千年宣言》， 

 决心促进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的恪守， 

 回顾大会在 1999 年 9 月 13 日第 53/243 号决议中通过的《和平文化宣言和
行动纲领》，并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第 53/25 号决议中宣布 2001-2010 年为
“为全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 

 铭记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

义性质的国际问题，并促进和鼓励对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而不论其

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为何， 

 强调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其将全力和积极地支持本组织，增强其作用

和效力，以便加强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促进国际问题的解决，并且发展国家

之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 

 重申所有国家有义务以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人权和正义的和平方式解决

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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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其目标是促进各国之间更好的关系，并推动创造条件，让各国人民能够

生活在真正和持久的和平之中，安全不致受到任何威胁或攻击，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也不以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方式采取行动， 

 还重申它致力于和平、安全和正义，尊重人权，并且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的友

好关系与合作， 

 反对为追求政治目标而使用暴力，强调唯有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为全世

界各国人民带来稳定和民主的未来， 

 重申必须确保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法原则，包括各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还重申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自由谋

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又重申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

言》， 

 认识到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 

 回顾《发展权利宣言》申明，所有国家都应促进建立、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并应为此作出最大努力，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同时确

保实际裁军措施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综合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申明人权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以及和平、健康环境和发展的权利，而

发展权实际上就是实现这些权利， 

 强调使人民受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就是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这违反

《宪章》，阻碍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 

 忆及人人应有权享有一种能充分落实《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各项权利和自由

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 

 坚信为稳定和福祉创造条件的目标，因为这是各国在尊重人民的平等权利和

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需的， 

 还坚信生活中没有战争，是促进各国物质福祉、发展和进步，充分落实联合

国宣布的权利和人的基本自由的首要国际先决条件， 

 又坚信在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助于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欢迎一些民间组织为促进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并将这一权利编纂成典而进行

的重要工作， 

 1.  重申我们星球上的人民有享有和平的神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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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还重申维护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促进这项权利的落实，是所有国家的
基本义务； 

 3.  强调和平对于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各项人权的重要性； 

 4.  还强调人类社会贫富之间的鸿沟以及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日益扩大的
差距，对全球繁荣、和平、人权、安全与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 

 5.  又强调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也是集体安全
和福祉的基础； 

 6.  强调确保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要增进这项权利，就要求各国的政策务
必着眼于消除战争威胁，特别是核战争，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

威胁，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7.  申明所有国家均应推动建立、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一个以遵守
《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和促进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和人民自决权

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8.  敦促所有国家在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遵守并落实《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不论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或其大小、地理位置或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9.  重申所有国家有责任根据宪章的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其为当事方，且
持续下去将会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争端，并鼓励各国尽早解决其争

端，对增进和保护每一个人和所有人民的所有人权，作出重要的贡献； 

 10.  强调教育作为促进实现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的一个工具，是至关重要
的，并鼓励各国、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这项

工作； 

 11.  吁请各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促进《联合国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
的有效实施； 

 12.  请各国和联合国有关人权机制和程序继续注意相互合作、理解和对话
对确保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重要性； 

 13.  忆及 2009 年 12 月 15 日和 16 日在日内瓦举办了有来自世界各地区的
专家参与的“人民享有和平权利问题讲习班”； 

 14.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关于人民享有和平权利问题的进度报
告，

1 该报告列入了可以载入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宣言草案的 40多项标准； 

 15.  支持需要进一步促进人民享有和平权利的实现，在这方面请咨询委员
会与会员国、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所有有关各方协商，提交一份人民享有和平权

利宣言的草案，并向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有关进展情况； 
  

 1 A/HRC/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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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再次转交咨询委员会根据其在人民
享有和平权利问题上的任务所编制的问答调查表，征求会员国、民间社会、学术

界和有关各方的意见和评述； 

 17.  决定 2012年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第 34届会议 
2011年 6月 17日 

 
［经记录表决，以 32票对 14票，零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安哥拉、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巴西、布基纳法索、喀麦隆、智

利、中国、古巴、吉布提、厄瓜多尔、加蓬、加纳、危地马拉、约

旦、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
内加尔、泰国、乌干达、乌拉圭、赞比亚 

反对： 

比利时、法国、匈牙利、日本、挪威、波兰、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

和国、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